
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

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

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致同会计师事务所”）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。

依据财政部、国务院国资委及证监会发布的《国有企业、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

所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公司对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2025 年度执业情况开展评估，公

司认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履职过程保持独立性，公允发表了审计意见，现将有关情

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2025 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

（一）会计师事务所基本信息

会计师事务所名称：致同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成立日期：1981 年（工商登记日期：2011 年 12 月 22 日）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2 号赛特广场五层

首席合伙人：李惠琦

执业证书颁发单位及编号：北京市财政局 NO0014469

截至 2024 年末，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拥有注册会计师 1359 名，实现业务收入

26.14 亿元。

（二）聘任程序履行情况

2025 年 4 月 25 日，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3次会议、第二届监事会第 3次会议审

议通过《关于聘用 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。

2025 年 5 月 16 日，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《关于聘用 2025 年度会计



师事务所的议案》，同意聘任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5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。

二、2025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执业开展情况

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依据《审计业务约定书》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》及相关

执业规范，结合公司 2025 年度报告编制与披露工作安排，对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

告、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有效性实施审计，并对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、

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开展核查，出具专项说明。

审计结论载明：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，

公允反映公司 2025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母公司财务状况、2025 年度经营成果和现金

流量；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按照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及相关规定，在所

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。

三、公司对致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情况的评估内容

（一）人员及资源配置情况

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5 年度审计工作配置专属审计团队，核心团队成员

均持有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，具备上市公司审计执业经验。该所建立包含税务、

信息系统、内部控制、风险管理、财务管理、金融工具、可持续发展服务等领域的

专业支持体系，技术支持团队全程参与审计服务保障工作。

（二）审计工作方案及执行情况

2025 年度审计期间，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结合公司业务实际与审计服务需求，制

定审计工作方案。审计工作聚焦收入确认、成本核算、资产减值、金融工具、合并

报表、关联方交易等重点领域执行。该所制定具体审计计划与工作时间表，按计划

完成各阶段审计工作，满足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间要求。

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4 月 23 日


	OLE_LINK2

